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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“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”
推荐表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王建学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天津大学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           天津市法学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大学法学院           
中国法学会
2022年12月印制
填  表  说  明
表一为推荐单位填写或指导推荐候选人填写，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上级党委（党组）填写并盖章，表三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填写并盖章，表四为推荐单位填写并盖章。
    例如，推荐候选人为某大学法学院教授的，表二应由该大学党委填写并盖章，表三应由该大学纪委填写并盖章，表四应由该大学法学院填写并盖章。
二、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、推荐意见（每人500字以内）。
三、请用计算机填写，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，但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。
四、请各推荐单位于2023年3月20日之前，将本表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。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，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、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-2部（独著）、学术论文3-5篇（独著或第一作者）、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，寄至指定地址。
联 系 人：魏丽莎 于晓航  010-66123109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34室
邮    编：100081
电子邮箱：qnfxj2022@163.com
	表一：推荐候选人情况

	姓    名
	王建学
	性    别
	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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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片

	出生日期
	1978.11.22
	民    族
	汉
	

	政治面貌
	中共党员
	学    历
	博士研究生
	

	技术职称
	教授
	行政职务
	天津大学国研院副院长
	

	工作单位
	天津大学法学院
	

	通讯地址
	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第七教学楼119室

	重要学术成果
（包括专著和论文，只列书名和篇名即可。论文仅限于发表在核心期刊或全国性重要报纸上的。请注明署名方式、发表或出版时间、刊物或出版社、字数。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请注明中国知网统计的被引用数。）
一、代表性论文（前3项为代表作）
1．《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反思与重构》（独撰），法学研究，2022（2），被引10次；
2．《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》（独撰），中国法学，2017（4），被引79次；
3．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》（独撰），法学研究，2015（4），被引47次；
4．《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语言基础》（独撰），法学论坛，2022（6）；
5．《法规审查要求权的规范阐释及其历史契机》（独撰），法学家，2019（3）；
6．《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中的央地权限配置》（独撰），当代法学，2020（3）；
7．《公民审查建议、宪法实施与社会主义民主》（独撰），政法论丛，2021（3）；
8．《人权和公民权二分法的思想源流与规范演变》（独撰），环球法律评论，2019（5）；
9．《论生态文明入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》（独撰），政治与法律，2018（9）；
10．《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遵循比例原则》（独撰），法学，2017（5）；
11．《政治性宪法审查批判》（独撰），中外法学，2017（2）；
12．《省级人大常委会法规审查要求权的规范建构》（独撰），法学评论，2017（2）；
13．《论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平等分配》（独撰），当代法学，2017（2）；
14．《论中央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地位与职责》（独撰），法学杂志，2022（3）；
15．《宪法审查时代如何理解宪法渊源》（独撰），中国法律评论，2022（3）；
16．《论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备案审查》（第一作者），河北法学，2022（10）；
17．《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》（独撰），法学家，2014（1）；
18．《论地方公共团体的基本权利能力》（独撰），政法论坛，2011（4）；
19．《作为民主对话平台的宪法审查程序》（独撰），中国法律评论，2020（1）；
20．《中央的统一领导：现状与问题》（独撰），中国法律评论，2018（1）；
21．《法国的环境保护宪法化及其启示》（独撰），暨南学报（哲社版），2018（5）；
22．《法国地方试验的法律控制及其启示》（第一作者），中国行政管理，2013（7）；23．《地方自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》（独撰），厦门大学学报（哲社版），2011（3）；
24．《从“宪法委员会”到“宪法法院”》（独撰），浙江社会科学，2010（8）；
25．《论法国公法上的地方公共团体的概念》（独撰），东南学术，2010（1）；
26．《论我国自贸区改革试验功能的法治化与科学化》（独撰）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，2021（1）；
27．《论大学自治的宪法保障》（第一作者），高等教育研究，2012（11）；
28．《论现代宪法的地方自治原则》（独撰），太平洋学报，2009（10）；
29．《从行政调解专员到基本权利保护专员》（独撰）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，2008（5）；
30．《法国国内公法领土观的基本概念与借鉴》（独撰），太平洋学报，2008（9）。
二、代表性专著（前2项为代表作）
1．王建学：《立法法释义学专题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，31.7万字；
2．王建学：《法国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变迁》，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，21.0万字；
3．王建学：《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28.9万字。

	获得奖项和表彰
（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）
一、获得奖项情况
该同志的独著成果曾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和三等奖1项，获中国法学会和天津市法学会各类优秀成果奖多项，其所获省部级奖项如下：
1．天津市第十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“二等奖”，天津市人民政府颁，省部级奖励，2021年12月；

2．福建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“三等奖”，福建省人民政府颁，省部级奖励，2019年12月；

3．福建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“二等奖”，福建省人民政府颁，省部级奖励，2018年10月；
4．第六届“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”提名奖，中国法学会部级奖励，2018年6月。
其所获其他奖项情况如下：
5．第八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”一等奖，中国法学会部级奖励，2013年11月；
6．第十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，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颁，2019年12月；
7．第九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，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颁，2016年10月；
8．第八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，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颁，2014年10月；
9．第八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”一等奖，中国法学会颁，2013年11月；
10．第六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，中国法学会颁，2010年7月。
二、获得表彰情况
1．获得“天津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”称号（2022年）；
2．入选中国法学会研究会青年人才（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和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共同推荐，2020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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